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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志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与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关于M50S车型加强座椅的样件开发技术合同

江西志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中国江西省景德镇市新厂东路 ，邮政编码: 333002。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粟雨工业园46区 ，邮政编码：  412007  

甲乙双方经过协商协议，甲方选择乙方开发  M50S加强座椅  的以下零部件样件 ,乙方愿意向甲方提供样件开发服务。

	序号
	零件号
	零件名称
	数量（件）
	用途

	1
	85002DG361A-P00
	驾驶员座椅
	2
	试验

	2
	85001DG360A-000
	副驾驶员座椅
	2
	试验

	3
	87001DG361A-P00
	中排四分座椅
	1
	试验

	4
	87002DG361A-P00
	中排六分座椅
	1
	试验

	5
	88001DG360A-000
	第三排座椅
	2
	试验


现双方协议如下：

1. 技术要求
1.1乙方按甲方技术中心与乙方共同制定的技术方案进行加强制作样件。
1.3其它技术要求（填写新增内容或“无”）。
无
2. 开发服务费用和支付
根据双方交流，乙方需要在 2020年9月12日前向甲方交付8套样件，样件需要附带全数全尺寸检查报告、性能检查报告。如乙方不能按期提供 8套合格样件，需按照逾期1天需支付合同金额0.1%违约金的原则从样件尾款费用中扣除违约总金额。超出甲方无法接受的期限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责任。
乙方在样件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正式的专用增值税发票用于费用的支付。
甲方在收到上述27套样件且验收合格后4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样件开发费用及样件费用合计人民币大写 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三元零八分（11473.08）元（含税，税率13%）。
甲方支出开发费用的银行账户如下:
银行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九江分行
银行帐号：53230188000078628
单位：江西志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号：9136020061271096XA
公司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前进西路555号
电话号码：0792-8271096

乙方接收开发费用的银行账户如下：
银行开户行：中国银行株洲长江银行
银行帐号： 584664273086
单位：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号： 91430211055811476G
公司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粟雨工业园46区
电话号码： 0731-22976999 

3.  保密
3.1各方对从另外一方获得的技术和商业资料（以下简称“保密资料”）保密，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许可，不应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保密资料。披露方保留所有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版权，专利申请权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本保密责任不应或不再适用于已提供以下证明的保密资料：
a) 非资料接受方的错误，为公众所知的。
b) 在披露前被接受方了解，或者在披露后从无任何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合法。
c) 接受方已经或正在开发的与披露方所做的披露无关 。

3.2在本合同期满或解除后五年内，对保密资料的保密义务持续有效。

3.3甲方和乙方只能以进行开发服务需要知道为依据各自向分包方披露另一方的保密资料，并且这些公司应遵守本条款项下的保密义务。 

3.4如果由于一方原因泄露“保密资料”责任方应当积极采取保护措施，阻止泄露扩大化，并应承担给另一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3.5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对获知的非己方原因造成的另一方信息泄露情况尽可能通知给另一方以阻止损失扩大化。

 4. 不可抗力 
如果发生了双方无法控制并妨碍任何一方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的不可抗力，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不可抗力的一方必须立即将这种情况通知另一方并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明，则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义务，应按照合理的延迟期限延长。

如果不可抗力情况持续超过三个月，并影响一方完成其实质性义务，则受一方无力履行上述义务影响的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5. 期限和终止 

a) 本合同从签署日起生效。
b) 如果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下任何实质义务，不可抗力情况除外，经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同意，或本合同可以由另一方向违约方提前15天发出书面通知之后，本合同终止；但如果在通知期限内，该方采取了补救措施，本合同继续有效。
c) 如果甲方不能如期支付开发服务费，乙方有权通知甲方终止本合同同时停止开发服务。
d) 除非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延长本合同，本合同将在2021年2月30日自动终止。
e) [bookmark: _GoBack]终止通知不影响任何一方在合同有效终止日期之前已产生的任何义务和权利。
f) 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解除本合同，另一方有权向其索赔在协议终止之日前引起的或者已承担的相关成本和费用，但必须提供相关费用的证明。
g) 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6. 适用法律
a) 本合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实体法律管辖和解释。 
b) 双方之间任何可能因本合同而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差异或异议，双方应努力在信任的基础上解决。如果通过协商无法解决，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解决。 

7. 完整协议和修改
本合同包括阐明了双方对主题的完整的约定和谅解，取代以前所有的谈判、说明和注解。除非本合同中另外有规定，任何书面的改动、修改或增补，须以书面形式并经双方签字才生效。

8. 知识产权
a) 乙方向甲方保证，本合同项下开发的样件（零部件）不存在侵犯任何第三方所有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非专利技术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否则乙方应承担所有责任和费用。 
b) 本合同包含的样件（零部件）知识产权在甲方支付协议款项后归甲方所有。

9.   本合同一式 5 份，甲方3份，乙方2份。
     


江西志骋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并盖章：                              代表签字并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